
《 2005年為僱員權益作核證 (中醫藥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對 2005年 7月 13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  

 

 

引言  

 在 2005 年 7 月 13 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就審議《 2005

年為僱員權益作核證 (中醫藥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草案」)

要求政府提交資料。本文件提供有關的資料，供各委員參考。  

 

提供初次意見者如屬註冊中醫，應由註冊中醫提供另一意見；如屬醫

生，則由醫生提供另一意見  

2. 現時《僱傭條例》第 15AA 條及第 31R 條訂明，僱員如交出關

於其不適宜從事或擔任某項工作的醫生證明書，僱主可要求僱員接受

身體檢查，以獲得另一意見。根據本條例草案，僱主為僱員安排這項

身體檢查時，可選擇醫生或註冊中醫。  

 

3.  在 2005 年 7 月 13 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要求政府考慮

只容許僱主向與發出僱員不適宜從事或擔任某項工作的證明同屬一醫

療系統的人士諮詢意見。我們希望藉此解釋，擬新增的《僱傭條例》

第 15AA(3A)條及第 31R(3A)條，旨在讓僱主在認為有需要就僱員的身

體健康狀況是否適宜從事某項工作徵詢另一意見時，可以在註冊醫生

或註冊中醫兩者之間有所選擇。因此，我們認為有關的立法建議只是

予以僱主可從最廣泛的醫療人選中尋求另一意見，條例草案並無對任

何一個醫療學科有所偏重。如前後兩次的醫學意見出現分歧，僱主可

根據《僱傭條例》的機制尋求勞工處處長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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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承認中醫所作的醫治、身體檢查和證明的經驗及法例  

4. 在同一個會議上，委員亦要求政府提供香港以外地區，特別是

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大陸、日本及德國，在承認中醫醫事職能

方面的經驗。除了委員要求的六個地區外，我們亦嘗試把美國、加拿

大、英國、澳洲及南韓的有關狀況包括在內，以提供更全面的資料。

資料的搜集乃根據互聯網、有關勞工當局的澄請以及最近勞工處人員

到廣東省的考察結果。綜合的資料載於附件 A。 

 

5. 由於不同地區的相關法例及資料可於網上下載，我們沒有隨本

文件附錄有關資料，相關網址詳見於附件 A。 

 

條例草案通過後註冊中醫和註冊醫生在職能上的分別  

6. 在《僱傭條例》、《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埃沉着病 (補償 )

條例》(下稱「三條勞工法例」)下就僱員權益的享有權承認註冊中醫的

建議，建基於一個重要原則，即倘註冊中醫有足够能力擔任勞工法例

所訂明的醫事職能，他們應獲承認擔任該等醫事職能。這原則亦得到

中醫組 1的認同。  

 

7.  政府在擬定本條例草案時，已研究了《僱傭條例》、《僱員補

償條例》、《肺塵埃沉着病 (補償 )條例》、《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所訂明的醫事職

能。  

 

8.  根據上文第 6 段所述的原則，在《僱傭條例》下，註冊中醫將

獲承認擔任大致上與醫生相同的職能，主要包括就病假及懷孕事宜簽

發證明書。然而，註冊中醫將不獲承認為懷孕僱員的分娩日期作證明，

                                                 
1  中醫組是根據《中醫藥條例》成立，其中一項職能是實施中醫的註冊及紀律措
施，對中醫作出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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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中醫訓練並不包括為婦女進行分娩。  

 

9.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註冊中醫將獲承認擔任大致上與醫生

相同的職能，但不獲承認為僱員進行該條例第 33(1)條所述的受僱前身

體檢查。根據該條例，任何僱主在聘用僱員從事《僱員補償條例》附

表 2 開列的職業病類別中所指明的行業、工業或生產程序之前，可要

求該僱員接受身體檢查，費用由僱主負擔。進行這些身體檢查的目的，

是為了收集僱員入職前的健康基數資料，以用作比照其受僱後健康所

出現的變化。由於這類醫學資料通常須透過化驗和放射診斷方法收

集，而這些工作並不屬於傳統中醫藥的範疇，故註冊中醫將不獲承認

進行上述身體檢查。  

 

10.  根據《肺塵埃沉着病 (補償 )條例》，註冊中醫將獲承認擔任大致

上與醫生相同的職能，但他將不獲承認進行下列工作： (a)就肺塵埃沉

着病 (下稱「肺塵病」 )患者使用的醫療裝置 (如氧氣樽和氧氣劑量 )向肺

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2提供意見；以及 (b)量度肺塵病患者的最大

肺活量，以評估其喪失肺功能和工作能力的程度。中醫不獲承認進行

這些工作，是由於中醫訓練不包括這些醫事工作。基於同樣的理由，

註冊中醫不會獲委任加入肺塵埃沉着病判傷委員會 3。  

 

11.  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醫生須向勞工處處長呈報職業

病。鑑於大多數職業病須採用放射或化驗方法來診斷，而註冊中醫沒

有接受過有關的訓練，故註冊中醫將毋須擔任《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所訂的這項醫事職能。  

                                                 
2 根據《肺塵埃沉着病 (補償 )條例》成立的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負責執

行該條例。  
3 根據《肺塵埃沉着病 (補償 )條例》獲委任成立的肺塵埃沉着病判傷委員會，決定

肺塵病患者是否喪失工作能力和釐定其喪失工作能力的程度，以及決定肺塵病

患者是否因肺塵病而死亡。  

-   3   -  



 

12.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僱員如須在地底或壓縮空氣中

工作，或在易使他們暴露於致癌物質或石棉的環境下工作，便須由醫

生作出檢查。規定進行這些檢查的目的，是確保工人不會因為身處於

有危害的工作環境下而健康受到嚴重影響。鑑於這些檢查須採用放射

或化驗方法來進行，而註冊中醫沒有接受過有關的訓練，故註冊中醫

在《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下，將不獲承認進行上述身體檢查。  

 

13.  根據《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醫生有資格診斷應診者是否罹

患噪音所致的失聰，並可評估其失聰程度。現時這些身體檢查由耳鼻

喉專科醫生或職業醫學醫生以特定的設備和儀器進行。由於中醫訓練

中並無使用這些器材和闡釋聽力測驗結果的部分，註冊中醫將不獲承

認擔任這些醫事職能。基於同樣的理由，註冊中醫不會獲委任加入職

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4或職業性失聰醫事委員會 5。  

 

14.  在本條例草案通過後，醫生及註冊中醫在上述勞工法例下分別

可擔任的醫事職能，詳列於附件 B。  

 

中醫組發出的病假指引  

15 . 在衞生署的協助下，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6（下稱「管委會」）

轄下的中醫組於 2002 年 11 月組成了「註冊中醫簽發病假證明書參考

指引聯絡小組」（下稱「聯絡小組」），負責編制一份「註冊中醫簽

發病假證明書參考指引」（下稱「參考指引」）。編制參考指引的目

                                                 
4 根據《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成立的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負責執行該條例。 
5 根據《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成立的職業性失聰醫事委員會，職能是在診斷噪
音所致的失聰和評估失聰程度方面，向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提供醫學、專業

及技術意見。  
6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是根據《中醫藥條例》成立的法定組織，負責制訂和推
行管制措施，規管中醫的執業及中藥的使用、製造和買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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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為中醫業界簽發病假提供適當指引，及加強社會各界人士，包括

保險業界、僱主團體和市民對註冊中醫簽發的病假證明書的認受性。

聯絡小組由本地著名的中醫學術界人士擔任召集人，集合了本地 11 個

主要中醫團體的代表，並分成三個專家小組，每個小組的專家再就中

醫各個專科的不同病證診治來制定參考指引的內容。聯絡小組在參考

指引定稿前，曾再進一步徵詢本地 40 多個中醫團體的意見。管委會及

中醫組為參考指引作最後定稿後，已於 2004 年 2 月將參考指引分發予

所有註冊中醫、主要的僱主團體及承保醫療和僱員補償保險的保險公

司。 

 

16. 除其他資料外，參考指引亦列明註冊中醫必須對病人負起專業

上的責任，注重醫德；簽發的病假證明必須符合中醫藥的專業標準，

不得濫發病假。此外，註冊中醫亦須遵守《註冊中醫專業守則》的規

定，包括不可收受利益，以及不得發出內容失實或誤導他人的虛假證

明。參考指引亦同時提醒註冊中醫在簽發病假證明書時，應視乎病人

病情的輕重，以及考慮病人的病情是否影響其工作能力，來發出適合

的病假日數。一般而言，每次會診後簽發的病假最長不應超過七天，

如病情需要，可在病人覆診時再續發病假。  

 

17. 在中醫組向各中醫定期發出的通訊中，亦強調中醫師在簽發醫

事證明書時，應有高度的專業操守，並注意不當行為會引致的嚴重後

果。該通訊是由中醫組定期出版並發給所有註冊中醫，以加強他們對

執業準則的了解，和向他們提供涉及中醫規管事宜的資料。  

 

18. 參考指引自面世以來，備受中醫業界的認同，註冊中醫都認為

參考指引內容豐富、重點清晰、概括性強，能準確地反映傳統中醫藥

的臨床客觀事實，而各專科所建議的病假休息時間亦屬長短恰當。  

 

-   5   -  



 

19.  上述的參考指引載於附件 C。該參考指引現時只有中文版本。  

 

註冊中醫擔任條例草案所擬工作的能力  

20. 目前本港共有 5,014 名註冊中醫，中醫組認為既然他們獲得的專

業資格，是由於具備多年的執業經驗，持有認可的中醫學歷，或已通

過註冊審核或中醫執業資格試，故整體而言，註冊中醫有足夠能力擔

任條例草案建議的醫事職能。 

 

反對僱員補償評估委員會就僱員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所作的評估  

21. 僱員補償評估委員會（下稱「評估委員會」）是根據《僱員補

償條例》的規定而成立，成員由勞工處處長委任，負責評估受傷僱員

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百分率及所需的病假。《僱員補償條例》規

定，僱主或僱員如對評估委員會的評估結果提出反對，評估委員會會

進行覆檢，在完成覆檢後會簽發「覆檢評估證明書」，分別送交僱主、

僱員和勞工處處長。在《僱員補償條例》的規定下，反對覆檢結果的

一方可向區域法院提出上訴。遇有這種情況，勞工處可協助把申索人

轉介至法律援助署，以便他向法院提出上訴。  

 

22.  在 2003 及 2004 年，評估委員會的評估個案分別為 17 132 及 16 

680 宗。同年完成的覆檢評估個案則分別為 2 746 宗及 2 803 宗。經勞

工處轉介至法律援助署，就反對覆檢結果作出上訴的個案，於 2003 年

有 57 宗，在 2004 年有 26 宗。我們並沒有反對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

的評估結果的分項數字。  

 

就委任註冊中醫加入僱員補償 (普通評估 )委員會，註冊中醫因而所需的

培訓及經驗  

23. 本條例草案建議勞工處處長可委任註冊中醫成為僱員補償評估

-   6   -  



委員會的委員。勞工處處長在委任註冊中醫加入評估委員會時，會就

以下幾方面對有關的註冊中醫作出考慮： (a)該註冊中醫所受過的正式

訓練及其資歷； (b)他在有關專科的臨床經驗；以及 (c)該註冊中醫在本

地中醫業界的認受性，包括他的教學工作、著作或業內的名聲。勞工

處處長會以謹慎態度，根據個別個案的情況，委任適當的人士為委員

會的成員。  

 

為醫生及註冊中醫提供培訓及持續教育，以協助他們從事評估永久喪

失賺取收入能力的工作  

24. 如上文第 21 段中所述，僱員補償評估委員會負責評估受傷僱員

永久喪失賺取收入的能力。委員會是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九條及

附表 1 的規定作出評估。附表 1 詳列出不同損傷導致僱員永久喪失賺

取收入能力的百分率，如喪失一隻手臂或拇指等。遇有僱員所受的損

傷在附表 1 並沒有列明，《僱員補償條例》規定在評估補償額的百分

率時仍須參照附表 1 所指明的百分率計算。舉例來説，一個工人於工

傷後患有複視（視物時出現兩個影像）或視野減少（視物的角度範圍

減少），這類的損傷在附表 1 中並未列明。如果複視或視野減少的程

度是相當於一目失明者，僱員補償評估委員會會評估其喪失賺取收入

能力的百分率為百分之五十，正如附表 1 第 38 項中列明。 

 

25.  過去五年，勞工處合共為醫院管理局不同聯網 /醫院的醫生、物

理治療師及護士舉辦了 11 個研討會，內容包括《僱員補償條例》的主

要條文、處理僱員補償申索的程序、評估委員會的工作及評估的原則。 

 

26.  除上述研討會外，勞工事務主任在每次評估委員會舉行會議之

前，亦會向新近參與評估工作的醫生委員介紹《僱員補償條例》的相

關規定。過去五年，這類型的簡介約有 45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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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在新疾病 (例如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的評估方面，我們亦為

參與這些評估工作的醫生舉辦特別簡介會，提供《僱員補償條例》及

該條例列明的評估原則的資料。在有需要時，勞工處人員亦會特地訪

晤評估委員會的醫生委員。過去兩年，我們一共為專科醫生作出了 30

個這類的簡介。  

 

28.  此外，勞工處人員不時在不同專科醫生團體舉辦的會議上發

言，講解《僱員補償條例》的規定及評估制度的實施。  

 

29.  至於註冊中醫方面，勞工處計劃與培訓中醫的機構合辦研討

會，為註冊中醫就《僱員補償條例》下的評估準則提供訓練。而就我

們所知，本港是有註冊中醫以中醫專業的身份在其他地方參與過判傷

工作的。  

 

勞工處有足夠人手提供職業健康服務  

30. 勞工處的職業健康服務部負責為市民提供職業健康服務。該部

透過轄下的職業健康診所，為身處有職業危險的環境下工作的工人提

供臨牀診斷及身體檢查，並進行職業病調查，以及為患上與工作有關

疾病的工人提供職業健康教育和輔導服務。如有需要，職業健康服務

部的人員會視察患者的工作場所，找出和評估工作環境中的危害。該

部的服務還包括舉辦健康講座、編印教育資料和參與大型宣傳活動，

以推廣職業健康。  

 

31.  在 2004 年，職業健康服務部作出了 8 126 次臨床診斷，就懷疑

與工作有關的疾病或職業病個案作了 2 435 次調查，並視察工作地點

5 953 次，以進行職業環境衞生評估。此外，該部與僱員補償申索人面

晤 52 645 次，就病假期和他們會否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進行初步評

估。政府認為勞工處有足夠人手，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職業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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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2005 年 9 月  



附件 A 

 

香港以外地區承認中醫所作的醫治、身體檢查和證明的經驗 

 

 本文主要參考香港以外地區在勞工法例及僱員權益方面，承認

中醫所作的醫治、身體檢查和證明的經驗。有關資料的搜集，主要是

來自互聯網、相關勞工當局的澄清，以及勞工處人員最近到廣東省考

察的結果。 

 

概要 

2. 世界各地對中醫藥的接受程度日漸提高。在以華人為主的社會

如內地及台灣，中醫藥治療長久以來一直是醫療體系的重要部份；中

醫享有的地位亦與西醫看齊。 

 

3. 在國際層面，近年中醫藥療法在不同種族的人們當中愈來愈受

歡迎，很多海外地區因此也透過規管機制，著手使中醫藥規範化。隨

著中醫藥的規範化，各地的醫療制度所提供的中醫藥服務亦在增加，

在這些地區當中，因病或因工受傷而接受針灸治療的僱員都獲得醫療

援助。 

 

I. 內地與台灣 

4. 在中台兩地社會，中醫藥的使用源遠流長，其療效深獲認同，

因此兩地僱員普遍接受中醫藥治療。基於同樣原因，僱主對中醫藥和

西醫藥亦一視同仁，中醫在提供醫治、簽發病假證明書及進行身體檢

查方面，具有與西醫同等的地位。 

 

內地 

5. 在內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規定國家的政策是要保



護、扶持及發展中醫藥事業，實行中西醫並重的方針 1。在 2004 年，內

地共有 2 868 間中醫院 2，而設有中醫部的綜合醫院佔全國超過百分之

九十五 3。 

 

6. 在內地，普通疾病和工傷的醫治乃透過社會保障制度提供 4，社

會保障制度包括基本醫療保險及工傷保險，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會與醫

療機構簽訂協議，設立定點醫療機構，為僱員提供醫療服務。條例規

定，定點醫療機構應當包括符合條件的中醫醫療機構 5。據悉，在廣州

及北京的定點醫療機構中，中醫院亦包括在內，這顯示中醫院獲承認

為僱員的疾病及工傷提供醫療服務。 

 

7. 定點醫療機構之醫師可簽發之醫學證明文件包括疾病診斷證明

書、疾病傷情報告書、休假建議書、健康診斷證明及病歷資料等，僱

員在申請基本醫療或工傷保險待遇時可提交這些文件作為證明。 

 

8. 僱員因工傷而接受治療須到工傷定點醫療機構，醫療費用由工

傷保險基金支付，這些定點醫療機構如提供中醫治療，所處方的中藥

均可獲付還。 

 

9. 在適當的情況下，中醫師亦可為受傷僱員進行傷情評估，評估

結果會被政府機構接納為決定補償金額的根據。據了解，廣東省在市、

縣及省級設立了為受傷僱員進行傷情評估的中醫專家庫，由此可見，

僱員接受中醫藥治療所享有的權益，亦與接受西醫藥治療無異。 

                                                 
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第三條，條例於 2003 年頒佈。  
2  參考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網頁有關中醫藥事業發展現狀與管

理情況（ 2004 年 10 月 8 日）。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及新加坡中醫藥的執業情況＞(勞工處 1999 年 12 月)  
4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七十三條，條例於 1994 年頒佈。  
5  《國務院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第五條，條例於 1998 年

頒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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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10. 在台灣，中醫師、西醫師及牙醫師均受 1943 年的《醫師法》規

管，條例賦予這三個醫療專業同等的地位。市民及僱員的醫療服務由

全民健康保險計劃的特約醫療機構提供，在 2001 年，特約醫療機構中

共有 44間中醫院和 2 225 所中醫診所。 

 

11. 台灣勞工法例規定，僱員因普通傷害、疾病或職業災害，在不

能工作之第四天起得獲發病假津貼及補償。僱員在申領工傷或疾病補

助時，須提交工傷或疾病的診斷書，診斷書可由中醫師簽發。 

 

12. 受到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的受保僱員，可在任何一間特約醫

院接受治療，僱員須把醫療費用，包括當中涉及的中醫醫療費用向全

民健康保險當局申報，然後由該局支付。 

 

II. 北美洲 

美國 

13. 在美國大部份的州裡，針灸師或中草藥醫師必須經專業考試合

格並取得執業證明書，才可執業 6。在 2003 年，加利福尼亞州有 6 300

位有牌針灸師 7，而加州的勞工法的補償制度內，亦將針灸師當作其中

一個醫生類別 8。遇有工人因工受傷，僱主須支付該工人接受合理所需

的治療的費用。若針灸師是主治醫師，便有權對工傷工人應得的病假

期間提出意見，而主治醫師的意見對決定有關工人因暫時喪失工作能

力而得到補償的數額十分重要。在佛羅里達州，因工受傷的工人接受

                                                 
6  在美國，很多州都要求執業人士需持有國家針灸及東方醫學證書委員會的證

書。委員會提供四類證書，包括東方醫學、針灸、中草藥以及亞洲身體療法。

申請證書的人士需符合委員會所定的資格及考試合格。 
7  美國三藩市加州大學之＜加州的針灸＞（ 2003 年 4 月）。  
8  加州《勞工法典》第 3209.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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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針灸治療 9，如得到醫生或認可醫療人員的認許，可索還有關費用，

以每天一次的治療及不超過四周為限，但如徵得保險公司的特別批准

並獲延長者，則不受此限制。 

 

加拿大﹕概要 

14. 在加拿大，主要的省份如魁北克省及亞伯達省，已將針灸列入

其規管的醫學類別 10，而卑詩省更將中醫師及針灸師一併列入其規管制

度內 11。 

 

15. 雖然以上三省在法律上並沒有規定僱主須給予僱員有薪病假，

但僱主會以個別或與工會成員以集體協議方式，提供這類僱員福利。

在某些計劃，這類福利包括中醫治療。 

 

16. 以上三省亦把針灸治療納入醫療保險或工傷的補償計劃之內。

在這些地區，若僱員因生病或工傷不能工作時，可在不同程度上使用

針灸治療。 

 

魁北克省 

17. 因工受傷的工人只可由其主治醫生簽發暫時喪失工作能力的證

明。若主治醫生指定工傷工人須要接受針灸治療時，則有關的費用由

職業健康安全公署 (CSST)12支付。 

 

                                                 
9  佛羅里達州﹕僱員補償健康護理員手冊， 2005 年第二次版。  
10
 在魁北克省，針灸師的執業由《La Loi sur l'acupuncture》規管；在亞伯達

省則由《健康規章制度─針灸條例》規管。 
11
 卑詩省的傳統中醫師及針灸師執業由《健康專業條例─傳統中醫師及針灸師規

例》規管。 
12
  魁北克省的職業健康安全公署(CSST)是負責管理僱員補償及職業健康與安全的

行政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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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省 

18. 截至2003 年年中，卑詩省有 1 278 名註冊中醫師和針灸師 13。

不少集體協議或無工會聯系的僱主都會為僱員提供更佳的保健福利，

無論涵蓋面和保障額都比該省的醫療服務計劃為佳。從觀察所得，很

多這類的保健福利每年都提供一定數量的中醫診治 14。 

 

19. 卑詩省勞工補償局負責判定工人因工受傷的補償。補償局的人

員會根據醫學證據，裁定工人因工受傷的缺勤期間及永久喪失功能的

百分率。這些醫學證據一般以醫療報告為主，惟中醫師或針灸師並未

獲授權提供這些報告。如得到補償局批准，工傷工人可在兩周內接受

最多五次的針灸治療，而費用由補償局支付 15。 

 

亞伯達省 

20. 若工人因工受傷，針灸師無權決定其所需病假，及其工資的損

失。但該工人可要求由亞伯達省工傷補償局支付一定次數的針灸治療。 

 

III. 歐洲 

德國 

21. 針灸療法在德國被廣泛接受，據估計，現時約有 30 000 個醫生

為非臥床的病人使用針灸療法，而當地約有 30 所專門從事中醫療法的

醫療中心及 11 間設有中醫診所的私家醫院 16。 

 

22. 如僱員患上疾病，強制性保健保險會為他提供財政上的保障，

每個僱員均需為此項保險供款。雖然這些保險計劃不包括中醫治療，

                                                 
13  加拿大亞洲太平洋基金會之＜加拿大亞洲的補充醫療＞（ 2003 年 12 月）。 
14  資料由卑詩省勞工關係局提供。  
15  參考自勞工補償局之網頁﹕針灸師與補償局。 
16  資料由德國工商業工傷保險同業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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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部份的補充保險計劃涵蓋中醫的治療。 

 

23. 至於德國的僱員補償系統則包括針灸治療 17。德國工商業工傷保

險同業公會（BGs）會向因工受傷和患上職業病的僱員提供免費的醫療

服務，公會亦會委派醫生為意外保險顧問，協助工傷工人早日康復。

如意外保險顧問認為該因工受傷僱員應使用針灸療法，受傷工人接受

的針灸治療便可享有法定工傷保險計劃下的各項福利。 

 

英國 

24. 英國正積極準備規管中醫藥的立法工作 18。在英國現行的勞工法

例下，與中醫藥有關的權益還未獲得承認。 

 

IV. 澳洲 

25. 在澳洲的維多利亞省，已有法例規管中醫藥及針灸執業 19。截至

2005 年 8 月止，該省共有 813 名註冊中醫師 20。 

 

26. 該省現時只承認由註冊醫生為僱員的普通疾病或因工受傷簽發

病假證明書 21。根據 1985 年的《意外補償法》，按星期計的補償申索必

須連同一張由一名註冊醫生簽發的工作能力證明書一併提交。不過，

若受傷僱員接受由註冊醫生轉介的針灸治療並由澳洲維多利亞省工傷

補償局（Victorian WorkCover Authority）核准的針灸師作治療，工傷

補償局會支付最多 10 次而合理的針灸治療服務費用 22。 

                                                 
17
 資料由德國工商業工傷保險同業公會提供。 

18  英國衞生部於 2004 年 3 月 2日就傳統中醫藥的立法工作進行諮詢，並於 2005
年 2月發表一份諮詢報告。而擬備健康條例（ 1999 年）第 60 條的法令將會是下
一個立法程序。  

19  中草藥師、針灸師及中草藥配藥員的執業由《中醫藥註冊條例 2000》規管。 
20  參考自維多利亞省中醫藥註冊局的網頁：註冊資訊。  
21  《僱傭關係條例 1996》，第 2期，第 1C 條﹕病假。 
22 維多利亞省工傷補償局之「申索手冊」，第 10.5.1 條﹕針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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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其他亞洲國家 

馬來西亞 

27. 馬來西亞建立了傳統醫藥委員會 23，對全國的傳統醫師包括中醫

師進行登記。在 2004 年，當地的中醫師工會會員約 800 餘人，但並沒

有資料顯示，中醫的醫治在僱員權益方面獲得承認。 

 

南韓 

28. 在南韓，中醫學以韓醫學的形式出現。韓醫學乃源自中醫學，

然後逐漸自成體系，形成新的醫療學派。但是，韓醫學所根據的陰陽

五行，與中醫的哲學理論可謂一脈相承 24。在南韓的《醫療服務法》下，

韓醫與西醫具有同等法律地位。韓醫可使用韓醫學的各種療法，包括

針灸及傳統藥方。截至 2002 年 12 月，韓醫醫院共有 149 間，草藥治

療診所則有 8 119 間 25。 

 

29. 根據《勞動標準法》，僱主無須支付工人在放取病假期間的工

資。另一面，僱員因工受傷需要接受醫治而未能工作期間，則可獲發

工資替代補貼。然而，我們並未能得知韓醫是否可簽發暫時喪失工作

能力的證明文件。 

 

30. 根據南韓的工業意外補償保險計劃，有關僱員因工遭遇意外而

受傷或感染疾病時，便可從工業意外補償保險中獲得醫療護理福利，

支付所有治療費用，然而有關的醫治需由工傷醫療管理局的保險機構

所允許或由隸屬於該局的醫療機構所提供 26。在工傷醫療管理局的管理

                                                 
23  參考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網頁：《馬來西亞傳
統醫學發展情況》（ 26.9.2003）。  

24  參考自韓醫協會網頁的資料。  
25  參考自韓國保健社會部國民醫療保險制度之網頁：醫療機構。  
26  《工業意外補償保險法》第 40 條﹕醫療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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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共有 9 間專為治理工傷僱員的醫院，其中有結合了韓醫和西醫醫療

系統的綜合醫院，為患者提供護理及康復服務 27。 

 

日本 

31. 日本稱中醫為漢方醫，現時並沒有專門的法例規管漢方醫的執

業，漢方專科治療主要由接受過西醫醫學訓練的醫生擔任。但據我們

所得的資料顯示，某些漢方藥與針灸治療的費用是可獲付還的 28，很多

西醫院都開設了漢醫部。 

 

32. 在《勞動標準法》中，並沒有訂明有薪病假及簽發病假證明書

的條文。另外，當僱員因工作意外而受傷，他必須到僱員災害補償保

險指定的勞災病院接受治療，才可享有醫療補償福利 29。現時日本全國

共有 39 間勞災病院。但《僱員災害補償保險條例》中並無顯示何種醫

療專業人員可簽發暫時喪失工作能力的證明書。 

 

新加坡 

33. 新加坡於 2000 年實施《中醫師法》來規管中醫執業 30。新加坡

現時約有 800 所中醫診所。根據《僱傭法》，現時僱員所享有的有薪病

假權益，只承認由西醫或牙醫所簽發的證明書 31。另外，現時只有由西

醫為受傷僱員簽發的工傷病假證明書才獲承認 32，僱主亦無須向受傷僱

員付還由中醫師給予的治療費用。 

                                                 
27  參考自工傷醫療管理局之網頁：屬下醫療機構。 
28  漢方（根據傳統中醫學而融入日本的文化）療法及漢方藥在日本國民健康保險
計劃下獲准付還。  

29  參考自日本綜合工會網頁：「外地僱員手冊」之因工受傷。  
30  參考自新加坡衞生部網頁之傳統中醫師。  
31  《僱傭法》第 44 條。  
32  《僱員補償法》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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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 ─ 《國務院關於建立城鎮

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下載自﹕ 

http://www.molss.gov.cn/column/index_p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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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10

.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及新加坡中醫藥的執業情況 (1999 年 12

月)，勞工處。 

 

 報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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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comprehensive service, Berufsgenossenschaften”,  由

Hauptverband der gewerblichen Berufsgenossenschaften (HV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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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 (最後連結日期﹕ 2005 年 9 月 16 日 ) 

 

1. The Association of Korean Oriental  Medicine – Information.  下

載自﹕ 

http://www.koma.or.kr/eng/info/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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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條例草案通過後註冊中醫和醫生在職能上的分別  

 

以下的列表，總結了當條例草案通過後，在各勞工法例下，註冊中醫和醫

生在職能上的分別。  

 

在各勞工法例下醫生的醫事職能  

(括號內顯示在現行法例下的相關條款 ) 

在條例草案下註冊中醫是

否獲承認擔任相同的職能

(括號內顯示在條例草案

中的相關條號 ) 

《僱傭條例》  

就疾病津貼而適用的病假證明書  

(第 33(5)(a)、 33(5A)及 33(6)(b)條 ) 

是  

（草案第 7 條）  

承認就下列事項簽發證明書：  

-  懷孕  

 (第 13(1)條 )  

是  

（草案第 4 條）  

-  預計分娩日期  

 (第 13(1)條 )  
是  

（草案第 4 條）  

-  分娩日期  

 (第 13(1)條 ) 
否  

-  懷孕或分娩引致的疾病或不能工作的情

況  

 (第 13(2)條 )  

是  

（草案第 4 條）  

-  懷孕僱員不適宜擔任某項粗重、危險或有

害的工作  

 (第 13(2)條 ) 

 

是  

（草案第 4 條）  



在各勞工法例下醫生的醫事職能  
(括號內顯示在現行法例下的相關條款 ) 

在條例草案下註冊中醫是

否獲承認擔任相同的職能

(括號內顯示在條例草案

中的相關條號 ) 

醫生在僱主的安排下為其懷孕僱員作身體檢

查，以就她的身體健康狀況是否適宜從事

受爭議的工作給予另一意見  

(第 15AA(3)條 )  

是  

（草案第 5 條）  

證明某僱員永久不適宜擔任其目前的工作  

(第 10(aa)條 )  

是  
（草案第 3 條）  

醫生在僱主的安排下為其僱員作身體檢查，

以就僱員是否永久不適宜擔任其目前的

工作給予另一意見  

(第 31R(3)條 )  

是  

（草案第 6 條）  

僱主所經辦的認可醫療計劃可包括醫生的醫

治  

(第 34(1)條 ) 

是  

（草案第 8 條）  

就“連續性合約”的概念而言，證明僱員因

疾病或損傷而無能力工作  

(附表 1 第 3(2)(a)段 ) 

是  

（草案第 10 條）  

證明擬僱用的兒童的身體健康狀況  

(僱用兒童規例第 8(c)條 ) 

是  

（草案第 11 條）  

《僱員補償條例》  

證明因意外引致暫時喪失工作能力的期間  

(第 10(2)條 ) 
是  

（草案第 13 條）  

僱員因工受傷可獲支付由醫生給予醫治的醫

療費用  

(第 3(1)及 10A(1)條 ) 

是  

（草案第 12 條）  

就醫療費申索而言，證明僱員接受醫治的期

間  

(第 10A(3)條 ) 

是  

（草案第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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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勞工法例下醫生的醫事職能  
(括號內顯示在現行法例下的相關條款 ) 

在條例草案下註冊中醫是

否獲承認擔任相同的職能

(括號內顯示在條例草案

中的相關條號 ) 

僱主如已提供免費的醫生醫治，便無須支付

有關的醫療費  

(第 10A(4)條 ) 

是  

（草案第 12 及 14 條）  

如僱員已就一宗工作中發生的意外發出通

知、或正收取按期付款，醫生在僱主的安

排下，為該僱員作身體檢查  

(第 16(1)條 ) 

是  

（草案第 16 條）  

被勞工處處長委任為僱員補償（普通評估）

委員會的成員，評估僱員永久喪失工作能

力的程度，及所須缺勤的期間  

(第 16D(2)(a)條 ) 

是  

（草案第 17 條）  

被衞生署署長委任為義製人體器官及外科器

具委員會的成員，裁定受傷僱員所要求的

義製人體器官或外科器具是否屬必須裝

配以及評估該器官或器具的費用  

(第 36M(1)(a)條 ) 

是  
（草案第 20 條）  

為擬受僱於法例附表 2(職業病類別 )下指明

行業、工業或生產程序的工人作受僱前的

身體檢查   

(第 33(1)條 ) 

否  

《肺塵埃沉着病 (補償 )條例》  

肺塵埃沉着病患者可獲支付由醫生給予醫治

的醫療費用  

(第 2(1)及 12(1)條 ) 

是  

（草案第 22 條）  

僱主如已提供免費的醫生醫治，便無須支付

肺塵埃沉着病患者的有關醫療費  

(第 2(1)及 12(2)(c)條 ) 

是  

（草案第 22 及 2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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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勞工法例下醫生的醫事職能  
(括號內顯示在現行法例下的相關條款 ) 

在條例草案下註冊中醫是

否獲承認擔任相同的職能

(括號內顯示在條例草案

中的相關條號 )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在裁定醫療費

用的申索時，可向醫生徵取意見  
(第 12B(3)條 ) 

是  

（草案第 25 條）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在裁定醫療裝

置的申索時，可向醫生徵取意見  
(第 12B(3)條 )  

否  

 

被衞生署署長委任為肺塵埃沉着病判傷委員

會的成員，進行與肺塵埃沉着病有關的評

估工作  

(第 22 條 ) 

否  

 

就肺塵埃沉着病患者是否可能即將完全喪失

工 作 能 力 而 需 提 早 作 進 一 步 的 身 體 檢

查，提供意見  

(第 23A(3)(a)條 )  

否  

 

就肺塵埃沉着病患者是否可能即將死亡而需

提早作進一步身體檢查，提供意見  

(第 23A(3)(a)條 )  

是  

（草案第 26 條）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醫生須向勞工處處長呈報所發現的職業病  

(第 15 條 )  
否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對於在地底 (第 59A 章，第 16C 條 )或壓縮空

氣中工作 (第 59M 章，第 26 條 )，或在易

暴露於致癌物質 (第 59AA 章，第 8 條 )或
石棉 (第 59AD 章，第 17 條 )的環境下工作

的僱員，醫生為他們作出身體檢查  

否  

《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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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勞工法例下醫生的醫事職能  
(括號內顯示在現行法例下的相關條款 ) 

在條例草案下註冊中醫是

否獲承認擔任相同的職能

(括號內顯示在條例草案

中的相關條號 ) 

條例下指明的身體檢查需由指定的醫生進行  

(第 16 及 18 條 ) 
否  

醫生會被委任為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附

表 1 第 3(1)段 )及職業性失聰醫事委員會

(附表 2 第 1(1)段 )的成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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